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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疗保险中个人账户的出路 

施雪琼 岳浩然 程元 

摘要：违规滥用医保卡的现象在全国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医保卡问题的出现，其实反映的是医疗保险中个

人账户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对个人账户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介绍医保个人账户的基本知识；第二部分结合

滥用医保卡的现象谈论个人账户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个人账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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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人账户的基本知识  

    

  (1)个人账户设计的初衷。我国实行个人医疗账户的目的是通过对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强制性储蓄达到部

分医疗自我保障，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和医疗资源的浪费。展开来讲，建立个人账户主要出于两个目

的：一是明确个人在医疗保障中的责任。即个人要为自己的账户缴一部分费用，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门诊或

小病费用，用完账户里的钱后由个人自付；二是通过明确个人账户属于个人所有，促使个人主动约束不合

理的医疗消费。从功能上讲，支付现时医疗费用是个人账户的直接功能，约束医疗行为和积累医疗基金是

间接功能。  

  (2)个人账户的优点。第一，个人账户的选择和建立对平稳地解决公费劳保医疗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发

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缓解了经济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给职工带来的震动。第二，个人账户的建立弥补了

共济型医疗保险的缺陷，使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更有可持续性。  

  (3)个人账户的资金来源。个人账户资金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职工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全部记人个人

账户；二是用人单位檄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 30％左右划人个人账户，具体比例由统筹地区根据个人账户

的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等因素确定。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和继承。  

    

  2 个人账户推行中存在的问题  

    

  2.1 设计违背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原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个人账户的设立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个人账户属于

个人所有，没有互助互济，不能在群体之间分散医疗风险。现行个人账户制度规定的支付范围很不合理，

这不仅会导致当期基金供给减少，统筹压力加大，也不能让个人账户在参保人医疗风险出现时发挥更有效

作用。  

  另外，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人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

律。“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另外个人账户支付的只是门诊费

用，是小额的医疗费用，这都不是个人医疗费用风险所在。而医疗保险基金主要是用来防御疾病风险，所

以作为基金之一的个人账户是不符合保险原理的。  

    

  2.2 主管部门监督不力  

  (1)监督人员不足，手段困难。医保部门的编制，多是在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之初确定的，随着参保覆盖

面的扩大和参保人数的不断增加，医保部门的工作量在不断加大。而人员却没有增加，因此人手不足是医

保部门面对的普遍难  

  (2)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目前，除了作为主管部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没有一个机构和部门对医

保中心的业务进行直接监督。就医保中心而言，医保定点机构的选择、日常考核与监管，还有医保定点机

构的报销，都是医保中心说了算。这种“自我监督”的运作模式，也使得监督相对缺乏。  

    

  2.3 个人账户管理成本高，收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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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账户的建立需支付很大的管理成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建计算机网络系统、向参保人发放个人

账户卡。参保人持卡就医、购药后，医保经办机构还要通过网络系统向医疗机构结算费用，并在结算过程

中对是否合理诊治和用药进行监督和审核。加之小额医疗费用面广量大。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个人账户

的管理成本大，收效小也就成了必然。 

    2.4 个人账户的约束功能没有实现  

  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个人账户控制医疗消费，但运行中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起到了反向刺激作

用。参保人员对个人账户认识有误区，认为个人账户的基金归自己所有，是自己的钱，可以随便花，加之

个人账户资金中有一部分来自单位缴费，人们对账户资金的珍惜程度便远远不如对个人手中的现金的珍惜

程度了。  

    

  2.5 个人账户的积累功能没有得到体现  

  在积累方面，一些地方的管理松弛也使积累功能得不到体现。由于个人账户管理的工作量大，参保人

又希望使用个人账户更方便，相当一部分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对个人账户的管理十分宽松，不仅没有相应的

监督、审核，有的甚至完全放开不管，“只管建账、不问去向”。加之部分参保人员对医疗保险卡的作用认

识有误，认为卡不是钱，随意借用给他人刷卡购药，或者一人参保全家持卡购药这便加快了个人账户基金

的流失。使得个人账户积累的功能受到限制。  

    

  3 个人账户的出路  

    

  个人账户出现了太多的问题，从其设计到其运行操作，都显得象个烂柿子，所以有专家提出要废除个

人账户，如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所社保专家郑秉文所认为，取消个人账户是大势所趋。有报道还透露，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研究“个人账户的存废”问题。  

  那么个人账户应不应该取消呢?笔者认为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它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老百姓已把个人账户视为国家给予的一种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个人账户，容易引起强

烈反应。所以对于个人账户应当采取改进的态度，逐渐淡化其功能和作用。  

  最先在疗保险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于 1984年建立了强制储蓄型个人账户，用

于支付职工本人和家庭(配偶、子女、父母)的住院医疗费用和一些昂贵的门诊费用。它强调家庭的责任，

不注重社会共济。根据对新加坡的个人账户的了解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笔者认为中国的个人账户应当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引入互济功能  

  个人账户的设计没有体现社会保障的互济性，这也是它不能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个人账户

设计之初就是归定由个人支配的，所以既便在最早使用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新加坡，互济的问题也很难解

决，但是新加坡政府作出了一定的措施——调整了个人账户的功能，允许个人自愿从账户中拿出一定额度

参加大病统筹或互助医疗保险；同时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规定了最高限度。  

  根据我国个人账户的运行情况，调整个人账户的功能是十分必要的。重新定位个人账户功能，调整个

人账户管理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必然选择。在个人账户上，政府应控制其规模，适当放松对个人账户管制，

允许并鼓励参保单位将个人账户定向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保障，将互济引入个人账户使用。  

    

  3.2 推广健康保险  

  从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目前个人账户变“购物卡”的现象主要在健康人群中存在，针对这种情况，应

该认真研究的是健康人群的个人账户使用问题，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专家提出，可以在健康人群中通过推广健康保险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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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参保人员中患有疾病的人通过保险的方式给予事后经济补偿，是疾病保险，不是兼有预防保健功能的

健康保险。而许多国家的医疗保险已经从疾病保险向健康保险过渡。相比之下。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保障

方式，因为只有预防抓得好，患病的人才少。如果基本医疗保险与预防保健能够结合起来，使得那些还没

有得病的健康人和亚健康人能够用自己个人账户内积累的资金用于健康保健和疾病预防上，既有利于减轻

医疗保险基金的负担。也有利于实现健康的最终目标。而基本医疗保险与预防保健结合的途径，也使得个

人账户找到了发展出路。  

    

  3.3 建立激励型个人账户  

  我国，既没有政府保证的基本利率，也没有考虑对患者使用个人账户资金的额度做出限定。因此，账

户持有人存在着提前支取和使用不断贬值的个人积累的强烈动力和充分自由。  

  所以，要实现个人账户的积累目的，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更重要的是引导。政府在监督其专

款专用的同时，要限制提前过度消费和鼓励储蓄动机。  

  这就要求建立激励型账户。现在有很多职工虽然参保了，但仍对有病时多不愿支付现金，如有可观的

个人账户来支付，则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所以应当提高个人账户的利率，以吸引更多的职工自觉地积累个

人账户里的基金。如此反复则使个人账户的基金越积越多，产生“滚雪球”效应。职工的富足感和安全感也

随之建立。为鼓励积累，在计息方面，应高于同期的银行定期利率。  

  如果能对激励型账户合理的操作，那么便能增强参保职工对个人账户的合理使用的意识，使医疗保险

工作进入良性运行轨道。  

    

  3.4 放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宣传个人账户的用途  

  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被规定的过死，应当有管理地放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由个人支配，定向用于与

医疗相关的用途。也就是说允许个人账户支付门诊医疗费用或其他医疗费用外，也可以为自己购买保险，

用于预防、体检等。另外，许多人虽然建立了个人账户，但是对个人账户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有关部门

应当宣传个人账户对参保人的益处。使其主动参加，积极有效的使用个人账户，使其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  

    

  3.5 加强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的管理。改进管理措施  

  针对医院药店出现的违规现象，许多地方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其中镇江的一些做法是比较成功的，可

借鉴性很强。具体做法是：  

  ①加强医保行为管理，大力推进社会监督机制成立医保行为督查小组，专门负责医保行为的督查工作。

让社会直接参与医疗保险行为的监督，使医疗机构和参保人员的医保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  

  ②不断完善结算办法，加大人头人次比指标的考核力度。  

  ③建立医保网络预警系统，加强计算机网络的实时监控。  

  总之，采取的措施一要符合社会保障的原则，能够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体现互济性，提高基金的利

用率；另外，还要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尽可能的降低成本。相信在新一轮的医疗改革中，中国政府

能够吸收前一阶段失败的原因，更好的建立好医疗保障体系，完善保障制度，更好的利用个人账户，使其

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 

  

 


